永福县高龄补贴政策解读

根据《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制度的通知》（市政〔2013〕95号）、《桂林市民政局 桂林市老龄办关于下发桂林市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发放实施办法的通知》（市民发〔2013〕99号）、《关于印发永福县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发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永政办发〔2013〕79号）文件做出以下解读。
一、高龄补贴定义
高龄老人补贴是指政府定期给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发放的生活补贴。
二、补助对象
凡持有永福县城乡居民户口，年满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均可申请领取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以下简称高龄补贴）。
三、补助标准
从2013年10月1日起，全县高龄补贴按月实行社会化发放，统一实行农村信用社一折通或一卡通银行代发。发放标准，以年龄段划分为A、B、C、D、E五个类别，按类别确定补贴标准，具体标准如下：
A类: 100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300元；
B类：95（含95）—99周岁每人每月120元；
C类：90（含90）—94周岁每人每月100元；
D类：85（含85）—89周岁每人每月50元；
E类：80（含80）—84周岁每人每月30元。
四、申请程序
申请审批按照个人申请、村（居）民委员会初审、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民政局审批的程序进行。
凡符合享受高龄补贴条件的老年人，持本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二份、本人近期二寸免冠照片三张、农村合作银行（原农村信用社）存折帐号复印件一份，到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申请，填写《永福县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申请审批表》）一式二份。委托亲属或其他人员办理申请的，提供本人委托书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二份。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申请人，需出具常住村（居）民委员会的证明。 
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乡镇民政办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初审、审核合格后报县民政局审批，县民政局审批后次月起发放补贴。
五、变更和终止
1.享受人在本辖区内自然死亡的。在下个月初，各乡镇根据上月死亡名单做好相关注销工作。
2.在本县域范围内户籍变动的。享受高龄补贴的老人户籍在我县内发生异动的，老人或其代办人应在30日内告知迁出村（社区）和迁入村（社区）。村（社区）应及时将异动信息告知乡镇，在业务系统内完成变更。
3.享受高龄补贴的老人迁出我县。老人或其代办人应在迁出当月告知原村（社区），村（社区）应及时将异动信息告知乡镇，在业务系统内完成注销，于次月起停止发放其高龄补贴。
4.享受高龄补贴的老人在本区域或异地死亡。在老人死亡当月，其亲属有 义务将该信息告知村（社区），村（社区）应及时将该信息告知乡镇，在业务系统内完成注销，于次月起停止发放其高龄补贴。
六、罚则
高龄老人或其家属有下列行为的，将追回所发资金，情节严重的纳入社会不良诚信记录：
1.虚报、冒领高龄补贴。
2.异动（户籍迁出本市、死亡等）不及时主动上报取消高龄补贴的。
3.因其他原因导致老人享受政策规定以外的高龄生活补贴的。
四、咨询和监督方式
咨询电话：0773-8556908
监督电话：0773-8519995
温馨提示：望广大群众相互转告，让每位高龄老人都能享受生活补贴政策，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不断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






